县十七届人大五次

会 议 文 件（五）

关于仙游县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年1月9日在仙游县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书面报告）

仙游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仙游县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草案提请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县财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全面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以木兰溪流域系统治理统揽新时代美丽新仙游建设，着力加强财源建设，强化收入管征，统筹民生支出，深化财税制度改革，提升绩效管理，较好完成了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财政收支目标任务。

一、2020年预算收支情况

（一）全县预算收支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242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9%，比上年增收10406万元，增长4%，加上上划中央级收入136026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0844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9%，比上年增收6769万元，增长1.7%。分税性情况：税收收入306536万元、非税收入101910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80858万元（含上级补助、上年结转和一般债券安排的支出），比上年增支14323万元，增长2.53%。其中：安排与民生相关支出463072万元，占总支出的79.7%。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0580万元（其中土地基金18175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102.8%，比上年减收62956万元（其中土地基金减收75643万元），下降25.95%。

政府性基金支出281835万元（含上级补助、上年结转、抗疫国债和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比上年减支59125万元，下降17.3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731万元，其中：九仙溪公司、食品公司、建工集团和购销公司四家县属国有企业利润收入357万元，九鲤湖开发公司审计整改补提2017-2019年的利润收入510万元，产权转让收入55864万元（PPP项目存量资产转让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0万元，总收入为56741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56741万元，其中：国有企业承接PPP项目资本金注入50000万元，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5万元，调出资金6731万元，结转下年支出5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92421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41390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51031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81674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31058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50616万元。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当年度结余10747万元。

（二）县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580858万元，剔除乡镇级支出38103万元，县本级支出542755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支出281835万元，剔除乡镇级支出4800万元，县本级支出277035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即为县本级相应收入（乡镇级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0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县债务限额102527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411771万元，专项债务限额613499万元。新增债务限额170550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37050万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33500万元。2020年省下达我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69595万元，一般债券36095万元，项目收益平衡专项债券133500万元。累计债务余额94.97亿元（一般债务余额38.34亿元，专项债务余额56.63亿元）。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第十七届第25次会议和第29次会议批准的2020年县级预算调整方案，增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095万元，相应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095万元；增加政府性基金收入133500万元，相应增加基金预算支出133500万元。县本级还本付息12293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还本1981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付息13055万元，政府性基金还本72424万元，政府性基金付息17644万元。

因人代会召开时全年财政收支决算数据尚未确定，本次报告预算执行数与决算数会存在差异，待决算编成并经上级财政审核后再报县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执行县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县财政强化预算法治意识，严格执行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2020年预算草案的决议，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精心组织预算执行，全面落实财政各项工作。

（一）着眼财力保障，积极筹措财政资金

抓好地方级收入。在严格贯彻、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加强财源建设，拓宽税源，密切同税务部门、其他非税执收部门沟通协调，堵塞征管漏洞，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多措并举组织财政收入，确保各项财税收入应收尽收、及时缴库，夯实全县财力保障基础。

盘活存量资金。不断加大结转结余资金额度清理和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力度（包括对预算单位指标、额度结余、实体账户历年结余结转资金等进行清理），积极盘活沉淀资金,将盘活存量资金列入常规工作,对沉淀资金逐项审核,按照规定可以收回的报县政府同意后一律收回国库,全年收回存量资金3900万元。

争取增量资金。密切对接上级财政部门、认真研究上级财税政策改革变化情况，向上反映困难和需求，积极争取支持补助，主动了解特殊转移支付和特别国债分配方式，及时上报资金需求项目。全年省市共下达我县转移支付补助27.91亿元（含抗疫特别国债1.4亿元、特殊转移支付直达资金3.9亿元），2020年新增债券16.9595亿元，其中一般债券3.6095亿元，项目收益平衡专项债券13.35万元，有力地支持了我县基本民生保障、项目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资金需求。

（二）立足六稳六保，办好惠民惠企实事

兜牢兜实基本民生底线。下达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7357万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2717万元、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2221万元，加大财政投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2020年新农合政府筹资标准每人每年提高30元，增加财政投入2970万元（99万人*30元/人）。下达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经费8105万元，扎实推进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拨付扶贫发展相关资金11412万元，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拨付就业补助资金396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补贴39万元、大学生村官生活补助17万元、残疾人就业和扶贫支出103万元，拨付退役军人自主就业补助916万元，促进居民就业工作。累计用于疫情防控有关支出6187万元。

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安排教育强县资金10698万元，拨付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10159.9万元。教育费附加安排4564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创高中达标建设、中职教育学校建设等支出。继续加大校安工程项目推进力度，下达资金1570万元，建设小学校舍面积6950平方米。拨付债券资金18500万元，用于建设蜚山第二幼儿园等8所学校，建筑面积59700平方米。下达学前、高中、中职等各类助学金及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1459.07万元，受助学生22940人次。对760名符合条件的原代课、公（民）办教师发放生活补助196.8万元，切实解决原代课、公（民）办教师遗留问题。
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投入3369.52万元用于老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拨付“厕所革命”建设资金1310万元，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拨付主城区卫生保洁管理“1+N”服务项目资金5523.2万元。下达共建美丽乡村专项补助和县级配套资金3092万元。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6896万元、农村危房改造和社区配套设施改造改善资金663.82万元。拨付垃圾焚烧处理及飞灰填埋运营费用990万元、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常态机制补助资金441万元。
保障市场主体平稳发展。拨付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相关资金556.3万元，及时拨付各级各类惠企补助资金24900万元，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增强企业获得感，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市场主体发展预期。激励引导各大国有银行及省内法人银行县域分支机构积极争取省财政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贷款额度，我县各行业主管部门及金融监管部门已审核推荐中小微企业132家，各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加快甄选，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投放纾困专项贷款资金8250万元。
助推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密切财税部门协调，加强宣传服务力度，落实落细工作措施，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30000万元。

出台减免承租国有资产租金政策方案，帮助各承租户共渡难关，全县35家行政事业单位（含所属企业）涉及107户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承租户，共减免租金557.31万元。

（三）围绕经济提升，支持推进项目建设

新增债券资金安排仙港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项目建设资金50000万元、纵三线工程项目建设资金11000万元，工艺产业园坝七路及坝溪路建设890万元、大蜚山公交首末站500万元等。国有企业新增项目提款121030万元，融资转贷50740万元，拨付纵三线、各片区政府性项目购买服务费62672万元、木兰溪防洪工程安全生态水系项目建设资金11385万元、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资金4000万元，支持稳定和扩大有效投资。拨付榜头镇小城市（一期）建设项目购买服务费5940万元，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拨付赛隆科技补助资金，拨付京东（仙游）数字经济产业园扶持专项资金3780万元，拨付扶持海安橡胶公司上市补助2064.95万元，拨付联二线仙游段建设资金7735.52万元、福厦快速路（联十一线）仙游段建设资金3000万元。拨付特色现代农业和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2504万元，促进品牌农业、生态农业发展。

（四）聚焦财政改革，提高管理工作质效

全面深入学习2020年新修订的《预算法实施条例》，切实提高贯彻实施条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坚持依法理财，打造法治财政，不断提升财政预算管理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强化政府债务监测预警，防范财政运行风险，落实债务风险防控化解工作方案，有序安排政府性债务还本付息资金，全年未发生一笔政府性债券违约或逾期。加强预算绩效监控工作，落实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对疫情防控资金等关注度高的项目资金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持续推进“三公”经费电子监察系统管理，对纳入“三公”经费电子监察系统的59个县直部门进行监管。健全政府采购管理机制，不断提升节约率，全年政府采购实际成交金额11841.11万元，节约资金1486.04万元，平均节约率11.15%。不断提升财审工作水平，进一步把好财政项目性资金使用关，完成工程预、结算项目328个，送审总造价为346203.2万元，经审核，核减造价为11833.5万元。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持续推进，纳入改革的财政资金逐年递增,全年共受理支付申请43254笔，累计金额61.21亿元，为我县加强资金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集中资金办大事创造了基础条件。加强扶贫资金在线监管，涉及扶贫项目 34个13110.96万元，确保扶贫资金及时、足额、安全拨付到位，进一步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固定资产日常管理，2020年国有资产按程序处置、招租、拍卖等交易金额8735.35万元，按规定批准各类国有资产划拨划转、捐赠、报废等39批次。
各位代表，以上成绩的取得，是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也是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和支持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全县经济总量偏小，大项目、大产业支撑不足，财政增收后劲不强，减税降费促进经济发展不够明显；产业结构不够优化，龙头企业少、新兴产业增长缓慢，税收贡献不高；县级可支配财力有限，民生保障的刚性配套资金量不断增大，用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财力仍然不足；财税制度改革仍有差距，预算支出执行进度仍然偏慢，财政管理和监督还需进一步加强。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今后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2021年预算草案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突出开放招商、强化项目带动，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文化兴的新时代美丽新仙游。

2021年预算基本原则：遵循积极稳健、量力而行，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强化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继续严控“三公”经费；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强化支出规划约束，支持县委县政府重大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促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加大各类资金的统筹力度，有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预算透明度。

一、全县财政收支预算

（一）2021年全县预算代编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⒈全县代编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根据税务及相关征管部门的经济预测算情况，结合2021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按431800万元编制，比上年增长5.7%，其中税收收入333000万元，增长8.6%，非税收入98800万元，下降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282000万元编制，增长3.5%，其中税收收入183200万元，增长7.4%。

县地方级收入282000万元加上预计上级财力补助101925万元，调入资金500万元，减去债务还本12828万元，全县总财力37159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应安排371597万元，加上上级提前下达补助专项支出预算63510万元（其中：共同事权转移支付5686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6643万元），合计代编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35107万元。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预计全县总财力扣除补助乡镇支出32500万元后，县本级财力339097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339097万元，加上上级提前下达补助专项支出预算63510万元，合计代编本级预算支出402607万元。

3.“三保”支出保障情况

我县严格落实县级“三保”主体责任，积极安排预算保障“三保”支出，2021年全县总财力435107万元（含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补助），减去安排非“三保”支出64027.84万元，可用于“三保”的财力371079.17万元（其中：上级提前下达可用于“三保”的转移支付补助57797.79万元）。

按照省定标准计算我县“三保”需求282616.99万元，其中：保工资151810.21万元，保运转7926.66万元，保民生122880.12万元。2021年我县安排“三保”支出预算数371079.17万元，其中保工资183587.47万元，保运转8908.9万元，保民生178582.8万元。可用财力可以覆盖“三保”支出需求。但由于部分上级需安排的“三保”补助尚未下达，部分民生细项支出还存在预算不足问题，县财政将在预算执行中根据实际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兜牢“三保”支出底线。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16548万元（其中土地基金210000万元），减去债务还本支出15000万元，政府性基金可用财力201548万元，相应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201548万元，加上提前下达专项补助221万元，合计代编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201769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0683万元，其中：九仙溪公司、食品公司、建工集团和购销公司四家公司按照2021年预计可分配利润30%预算国有企业利润收入443万元，产权转让收入30240万元（迈腾公司剩余股权转让收入）。相应安排支出预算30683万元，其中:用于注入仙财公司注册资本金30240万元，调出一般预算统筹443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98118.06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43990.65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54127.41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86242.74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32272.61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53970.13万元。当年度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875.32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即为县本级相应收入（乡镇级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二、奋力完成2021年预算任务

（一）加强财政收入组织工作
一是着力培植财源税源。以经济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创新扶持方式，落实惠企政策，做优存量企业，做大新兴产业，深化供给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和税收增长点。二是强化目标责任制。紧紧围绕全年财政收入目标，及时分解下达收入目标计划，夯实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征管部门主体责任，落实总部经济税收奖补激励政策，调动乡镇组织收入积极性，确保财政收入实现“首季开门红、半年双过半、全年保目标”。三是加强收入分析预测。加强与税务等征管部门沟通联系，结合宏观经济运行和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对收入的影响情况，认真分析预测每月、每季收入情况，及时发现收入征管工作中存在的全局性和阶段性困难、问题，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安排。四是认真摸排税源情况。以“保存量、促增量”为工作导向，加大全县税源普查工作力度，特别是对重点行业重点税源税收监控力度，建立台账、跟踪数据、滚动管理。五是落实收入组织具体工作。进一步完善协税护税工作机制，加强涉税信息交流共享，依法依规、适时适度开展税收清欠、清理、清查、清算工作，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规范征管，确保各项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库。

（二）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基础

支持深化落实强产业、兴城市“双轮驱动”和“五个一批”项目推进机制，强化资金要素保障，加快省市县重点项目建设步伐，促进项目及早落地投产、发挥效益。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园标准化厂房、中科声学蓝牙智能终端产业链项目、鑫瑞科技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链项目建成或部分建成，完善园区“三房两体两中心”布局，加快泰景装配式（PHC）项目、华峰绿色纤维产业园项目投产达产。支持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加强工作开展经费保障，确保项目征迁所需资金及时到位，促进征迁工作顺利开展。落实减税降费和纾困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打造平台经济，着力培育总部经济，围绕完善总部经济区域基础条件、商务设施、专业服务、政府服务等经营环境，提升县域发展吸引力。支持完善企业落户奖励、企业经营贡献奖励、企业高管奖励、自建（购置、租赁）总部大楼补助政策，支持产业整合、融合发展，支持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支持加快推进滨海新城产城融合示范带PPP项目建设。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质量。加快推进艺都大道、东一环路、东二环路、木兰大道仙游段等项目建设。支持制造业创新发展，围绕重点发展“333”产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突出高质量发展超越目标。加大企业技改扶持力度，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信息化、品牌化、智能化建设和融合发展模式。运用好产业投资补助资金，加速新兴产业培育，加快补齐技术短板，着力引入、培育、发展一批知识技术密集型新型产业，促进建设国内一流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基地和全省重点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基地。

    （三）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
继续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老百姓过好日子，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更多地向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倾斜，支持办好15件为民实事项目，同时削减低效的、无效的支出。持续深入实施“教育强县”战略，支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特色发展，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引进优质高校资源。支持生态环境建设和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进木兰溪流域系统治理，实施粗溪、中岳溪、枫慈溪郊尾段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推动污水处理PPP工程项目建设。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支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为支撑，带动乡村发展。整合利用各级财政资金，形成资金合力，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路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支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和历史文化滋养。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支持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县总医院迁建项目建设，落实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及时兑现城乡居民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各类补助。继续推进养老服务业建设，盘活敬老院，拓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加快推进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合作共建。

（四）深化预算管理机制改革

做好零基预算试点工作，规范部门预算编制与管理，根据中央开展零基预算改革要求，今年我县列入零基预算改革试点县，按照零基预算改革要求，预算安排坚持量入为出、有保有压、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完善绩效目标约束机制，开展绩效运行“双监控”，全面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完善绩效目标全面覆盖“四本预算”的管理体系。继续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加强三年支出规划对年度预算的指引和约束作用，结合各部门职能和工作计划，科学合理编制2021-2023年中期财政规划。深化政府投融资机制改革，积极推广政企合作，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目的，有针对性的选择部分重点行业及行政事业单位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规范财政收支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推进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扩大纳入改革资金覆盖面，促进乡镇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积极稳妥推进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结合年度还本付息计划，科学合理安排调度资金，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提升预决算信息公开质量，严格按照统一的流程、模板、方式和要求确保及时准确公开到位，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县人大监督，积极听取县政协的意见，继续深化落实财税体制改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实现财政政策精准发力，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以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美丽新仙游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附件：仙游县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草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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